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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用法律维护权利和利益，是读者选购法律图书的主要目的。
法律文本单行本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依据，但单纯的法律文本中的有些概念、术语，读者不易理解；法
律释义类图书有助于读者理解法律的本义，但又过于繁杂、冗长。
“实用版”法律图书至今已行销多年，因其权威、实用、易懂的优点，成为广大读者理解、掌握法律
的首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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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自然发火可能性的矿井，应当采取下列措施：（一）及时清出采场浮矿和其他可燃物质，回采结束
后及时封闭采空区；（二）采取防火灌浆或者其他有效的预防自然发火的措施；（三）定期检查井巷
和采区封闭情况，测定可能自然发火地点的温度和风量；定期检测火区內的温度、气压和空气咸份。
井下采掘作业遇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探水前进：（一）接近承压含水层或者含水的断层、流砂层、
砾石层、溶洞、陷落柱时；（二）接近与地表水体相通的地质破碎带或者接近连通承压层的未封钻孔
时；（三）接近积水的老窑、旧巷或者灌过泥浆的采空区时；（四）发现有出水征兆时；（五）掘开
隔离矿柱或者岩柱放水时。
[爆破器材和爆破作业等的预防措施]矿山的爆破作业和爆破材料的制造、储存、运输、试验及销毁.必
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規定。
[有害物质引起的危害的预防措施]井下风量、风质、风速和作业环境的气候，必须符合矿山安全規程
的规定。
采掘工作面进风风流中，按照体积计算，氧气不得低于20％，二氧化碳不得超过0.5％。
井下作业地点的空气温度不得超过28真真：；超过时，应当采取降温或者其他防护措施。
开采放射性矿物的矿井，必须采取下列措施，减少氡气析出量：（一）及时封闭采空区和已经报废或
者暂时不用的井巷；（二）用留矿法作业的采场采用下行通风；（三）严格管理井下污水。
矿山企业对地面、井下产生粉尘的作业，应当采取综合防尘措施，控制粉尘危害。
井下风动凿岩，禁止干打眼。
（参见（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17-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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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实用版)》：权威山版——中国法制出版社，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直属的
中央级法律图书专业出版机构，法律、行政法规的权威出版机构精选法规——收录常用法律文件，为
法律纠纷的解决提供最密切、最直接的条文规定专业解读——对重难点法条进行条文注释，帮助读者
理解和把握法律规定的精髓实川附录——提炼法律流程图、诉讼文书、办案常用数据等内容，大大提
高处理法律纠纷的效率法规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关于
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实用附录工伤赔偿计算标准其他主要安全生产法律规定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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